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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 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各研究基

地，各有关高校，各设区市委宣传部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

委宣传与影视发展部： 

经研究，现将《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研究中心 2024 年度课题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课题指南》）

予以印发，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研究中心”）项目申报工作同

时启动。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年度项目申报工作的指导思想：坚持以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

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

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

党代会和省委十一届三次、四次、五次全会精神，结合巩固

拓展主题教育成果、开展党纪学习教育、深化拓展“深学争

优、敢为争先、实干争效”行动,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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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、核心要义、实践要求，深

入研究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

实践，推出一批有深度、有分量、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，为进

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奋力推

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突破贡献智慧和力量。 

二、本年度省研究中心公开申报项目分为重大项目和一

般项目，所有项目均列入省社科基金项目，申报者必须在申

请书上注明申报类别。重大项目拟立 15 项左右，一般项目

拟立 80 项左右，具体立项数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 

三、重大项目须按照课题指南中的选题原题目申报，一

般项目可在选题方向范围内自拟题目申报。不符合课题指南

选题方向的项目不予受理。 

四、每个申报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。尚有省社科基金项

目和省研究中心项目未完成结项的人员，不得申报 2024 年

省研究中心项目。2024 年已在研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

教育部相关项目立项的人员，不得再申报省研究中心项目。

各有关单位和高校要精心组织、认真指导、严格把关，做好

申报项目的初选工作，把有研究价值的项目推荐上报，确保

项目申报质量。 

五、2024 年度重大项目和一般项目完成时间均为 2026

年 5 月（具体时间以立项通知为准），预期成果以论文或研

究报告为主，结项要求如下： 

1.重大项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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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须以省研究中心或省研

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名义在中央“三报一刊”（《人民日报》《光

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和《求是》杂志，下同）上刊发 1 篇

理论阐释文章； 

（2）成果形式为论文的，在满足条件（1）外，需至少

公开发表 2篇（含）以上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，其中在 CSSCI

来源期刊（不含扩展版）、北大中文核心期刊、《福建日报》

（理论周刊）上发表不少于 1篇； 

（3）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，在满足条件（1）外，需

提供省部级及以上党委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省委办公

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国家部委办公厅出具的采用及批示证明。 

2.一般项目： 

（1）成果形式为论文的，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至少

要公开发表2篇（含）以上学术论文或理论文章，其中在CSSCI

来源期刊（不含扩展版）、北大中文核心期刊、《福建日报》

（理论周刊）上发表不少于 1篇，或以省研究中心或省研究

中心特约研究员名义在中央“三报一刊”上刊发 1 篇理论阐释

文章； 

（2）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，需提供《政研专报》《调研

文稿》《福建改革财经情况》《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要

报》《福建社会科学院专报》等厅局级以上的部门内刊采用意见。 

3.重大项目、一般项目结项时项目负责人均需提供一份

最终成果，最终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或论文，必须是完成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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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工作的综合性研究成果，不是零散的阶段性论文或调研材

料的汇编，重大项目字数不少于2万字，一般项目字数不少于

1万字。 

六、申报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

究中心项目须填写并报送以下材料： 

1.《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研究中心项目申报清单》1份（5 月 20 日前先提交电子版

进行选题初审）。 

2.《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

心项目申请书》一式 2份。 

3.各申报项目的《项目论证》活页一式 15 份。申报材

料请同时发送电子邮件，邮件标题注明“XX 学校（单位）2024

年省研究中心项目申报”。 

2024 年省研究中心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6 月 20 日（以

邮件寄出时间为准）。申报工作如需咨询，可通过各研究基

地办公室或本单位社科管理部门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或福

建社科院综合协调处联系。省委宣传部理论处，联系电话：

0591-87828784；福建社科院综合协调处，联系电话：

0591-83757905，电子邮箱：syjzxkt@163.com，通讯地址：

福州市鼓楼区柳河路 18 号福建社科院综合协调处，邮编：

350001。本通知及其相关附件可从 qq 群（367164013）共享

文件中下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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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

中心 2024 年度课题指南 

 

 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       福建社会科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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